项目监管系统相关附件规范

一、预验收登记申请理由

本工程项目已完成工程设计文件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并已经完成工程预验收，特申请工程预验收登记。

二、竣工验收会议通知

由监督联络员受理并审查，附件要求：

1.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报告

2.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3.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4.勘察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若有）

三、竣工验收信息登记

由验收监督组受理并审查，附件要求：

1.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园林绿化工程）

（1）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格式按照CJJ 82-2012《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附录D：表D.0.2-D.0.6；竣工验收记录的流程及要求，参照DBJ/T 13-135-2017《福建省市政工程施工文件管理规程》第404页3.0.6的规定）

（2）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报告（详见附1）

（3）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详见附2，格式按照DBJ/T 13-144-2019《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理文件管理规程》附录A.0.31）

（4）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5）勘察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若有）

（6）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详见附3，格式按照厦门市政园林局官网-园林质监站 - 资料下载-厦门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7）工程质量保修书（若有）

2.室外设施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一般不涉及）

3.附属建筑及室外环境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房建附属景观绿化工程，上传资料内容参照1园林绿化工程）

4.永久性标牌照片（若有）

附：相关报告主要内容要求

1.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DBJ/T 13-135-2017《福建省市政工程施工文件管理规程》

6.1 工程竣工报告

6.1.1 工程竣工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在竣工验收前应编制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概况应包括工程名称、地点、类型、施工范围、主要结构形式、质监申报号、施工许可证号，建设、工程总承包、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名称，工程分包情况，开工、完工日期等内容；

2）项目管理班子构成及主要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3）按照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完成情况；

4）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5）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情况；

6）质量控制资料检查情况；

7）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情况；

8）单位工程有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检测情况；

9）主管部门发出的责令改正问题整改反馈情况；

10）合同工期履约情况；

11）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情况；

12）施工安全管理情况；

13）遗留问题及建议。

2 工程竣工报告应经施工项目负责人、企业技术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2.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DBJ/T 13-144-2019《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理文件管理规程》 

12.1.1 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程经竣工预验收合格后，项目监理机构应编写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2 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应经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监理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后报建设单位。

3 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工程概况；

2）监理范围和工作内容及质量目标；

3）工程质量评估依据；

4）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名单；

5）质量监理工作履职情况、施工质量检验检测情况；

6）工程质量验收情况；

7）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情况；

8）工程观感质量检查情况；

9）工程质量评估结论；

10）工程质量评估人员。

4 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应符合附录A.31的格式,由项目监理机构编制,本报告一式四份,监督机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各一份。

3.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1）《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参加竣工验收的单位及人员；

2）竣工验收过程记录；

3）由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4）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的通知要求：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建设单位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评价，工程竣工验收时间、程序、 内容和组织形式，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等内容。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还应附有下列文件：
　　1）施工许可证。
　　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3）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了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并提出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应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4）对于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估，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并提出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应经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5）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检查，并提出质量检查报告。质量检查报告应经该项目勘察、设计负责人和勘察、设计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6）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7）验收组人员签署的工程竣工验收意见。

8）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有关文件。

